宜常铁路澧县段征地拆迁安置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为认真做好宜常铁路澧县段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常德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常政发〔2023〕2号）、《澧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澧政发〔2024〕2号）

和《关于国家重点工程项目采取货币安置后禁止在集体土地上建房或购买集体土地宅基地和房屋的若干规定》（澧自资发〔2024〕3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

二、资格认定

安置资格认定职责、步骤、条件严格按照《澧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澧政发〔2024〕2号）第二条第（三）款执行。

鉴于县征拆办已撤销，安置预审会由县自然资源局报请宜常铁路澧县段项目征拆安置与用地报批组召开，预审结果报征拆安置与用地报批组会审或备案后实施。征拆安置与用地报批组会审为终审。安置资格以经征拆安置与用地报批组会审同意的安置预审会结果为准。

三、安置方式

（一）基本原则。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因地制宜，切合实际，鼓励货币安置，规范分散安置，保障集中安置，确保妥善安置。

（二）方式选择与实施。

1.自愿选择分散自建安置。属地镇政府、街道办牵头组织重建宅基地选址和建房审批，确保被拆迁户妥善安置。对自建住房采用装配式建筑的，县住建局按政策给予支持。

2.自愿选择集中联建安置。属地镇政府、街道办牵头组织集中联建安置点的选址和建房审批，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农经站、县住建局密切配合。

（1）选址。集中联建安置点不得占用基本农田，严格按照宅基地管理办法，合理使用土地，严禁超占面积，一般情况原则上每亩安置3户建房（含道路、场坪及其他设施建设）。大力提倡利用闲置宅基地和建设用地。本项目拆迁安置进入原有集中安置点的，视同集中联建安置。县农经站负责跨村建房政策支撑，将原有集中安置点的土地所有权依法按程序由村集体变更为镇级所有。

（2）施工。镇政府、街道办负责宅基地及三通一平，统一按照一张图模式组织施工。

（3）规费。农用地转用手续报批规费纳入项目征拆成本，统一核算。

县住建局按政策要求，积极稳妥推进集中联建住房采用装配式建筑建房。

3.自愿选择货币安置。分为选择购买本地商品房安置和“房票”安置。选择购买本地商品房安置的，按照《宜常铁路澧县段征地拆迁货币安置实施细则》执行。选择“房票”安置的，资格条件等按照《宜常铁路澧县段征地拆迁货币安置实施细则》执行，“房票”和购房等按照《宜常铁路澧县段征地拆迁货币安置“房票”安置操作办法》执行。
四、施行期限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4年，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